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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f)

主旨：「外國籍學生至中華民國各級學校及教育機構實習要點」

　　　，業經本部於中華民國103年2月6日以臺教文(五)字第103

　　　0004112B號令訂定發布，茲檢送發布令影本(含附件)1份

　　　，請　查照。

說明：本案電子檔請至本部國際及兩岸教育司網頁法令規章區下

　　　載。

正本：各公私立大專校院、國防醫學院

副本：行政院勞工委員會、外交部領事事務局、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、經濟部

　　　投資審議委員會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、本部高等教育司、技職司、

　　　國際及兩岸教育司(均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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擬：一、教育部訂定旨揭外國學生實習要點，並於今(103)年2月6日發布施行。
　　二、該要點明訂外國籍學生於各級學校及教育機構實習者，得於實習期間開始至少
　　　　一個月前函報教育部備查。
　　三、陳核後副本轉知各學院、附設中和紀念醫院、小港醫院及大同醫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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